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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国道331线阿尔诺尔布敦至乌里雅斯太段

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

   你局《关于审批<国道331线阿尔诺尔布敦至乌里雅斯太段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及附送的由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国道331线阿尔诺尔布敦至乌里雅斯太段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锡环评估书〔2019〕11号）。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现有工程概况

现有公路于2003年建成。起点位于阿尔诺尔布敦，终点止于乌里雅斯太镇东环岛处，总里程259km，设11座小桥，养护道班1处。其中阿尔诺尔布敦至宝力格段为四级公路标准。宝力格至乌里雅斯太镇东环岛段为二级公路标准。现有涵洞桥涵荷载偏低，部分管涵关节边缘破损、出现缺口，多数涵洞涵顶出现跳车现象，设计洪水频率较低，且跨径偏小。现有公路大部分路段失去了原有的结构功能，严重影响车辆行驶、降低道路通行能力。

（二）本工程概况

国道331线阿尔诺尔布敦至乌里雅斯太段公路项目位于东乌旗境内。路线起于阿尔诺尔布敦，终止于乌里雅斯太镇西南侧，与在建国道 331线乌里雅斯太至额吉淖尔段公路相接。本项目在现有道路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全线长246.05km，其中：利用原有省道303线四级公路线位137.18km，利用原省道101 线二级公路加宽23.57km。本项目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路基宽12m，大桥1座，中桥11座，小桥29座,涵洞312道。不设置收费站，全线设3处养护道班。全线设取土场11处，设预制场和拌合场6处。施工营地租用当地民房。项目沿线设片（块）石、机轧碎石料场2处，砂料场2处，石渣料场8处。工程征占地面积1078.88hm2，其中永久占地725.37hm2，临时占地353.51hm2。永久占地类型主要为草地、林地、耕地、建设用地和旧路基。项目共穿越乌拉盖湿地自然保护区86.68km。项目总投资约209661万元，环保投资为760.5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0.36%。
    本项目属于“国省干线改造升级”的建设内容，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建设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全线位于东乌珠穆沁旗境内，是《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中的国道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在《锡林郭勒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中，公路重点建设项目中包含“国道G331线阿尔诺尔布敦至乌里雅斯太段公路”。建设单位针对穿越乌拉盖湿地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编制了生态影响专题报告，并通过专家论证。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报告书》和生态影响专题报告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一）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预拌场、施工场地、材料运输车辆会产生扬尘污染。沥青搅拌、摊铺时会产生沥青烟及车辆产生的汽车尾气污染。运营期主要产生汽车尾气污染。

   （二）水环境影响。主要是施工期间，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及施工废水和桥涵施工含油污水。

   （三）噪声影响。施工期噪声源主要为施工机械设备噪声和运输车辆交通噪声。
   （四）固体废物影响。施工期会产生弃土、建筑垃圾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养护工区生活垃圾。

   （五）生态环境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期取弃土对植被的破坏；对野生动物生境、迁徙受到影响。项目建设穿越乌拉盖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会对保护区造成影响。
三、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

（一）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拌和站和预制场选址要在居民区下风向500m以外；筑路材料堆放地点要在环境敏感点下风向300m以上；取弃土场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回填弃土，采取压实、平整、覆表土、播草籽等措施，减少迎风面，并及时恢复植被；施工便道应充分利用现有的黑色路面以及铺设石屑、碎石路面，施工便道和施工场地要不间断洒水降尘；对于易散失材料的堆放加强管理，四周设置挡风墙（网）；在公路附近建设住宅、学校、医院、疗养院等敏感建筑物要加以限制。

（二）做好污水综合利用。在集中施工场地设置临时防渗旱厕，粪便污水经防渗旱厕收集后，用作肥料；跨河床桥梁，桥涵桩基础工程尽量在枯水期施工；桥梁施工过程中，做好施工机械的维修和保养，防止油料泄漏污染水体；施工材料（如沥青、油料、化学品等有害物质）堆放场地禁止设置在季节性积水路段附近，应设工棚存储，加蓬布覆盖以减少雨水冲刷造成污染。

（三）减轻噪声影响。噪声施工机械禁止夜间施工作业，涵洞基础如需在夜间连续浇筑时，应事先通知附近居民并征得同意；加强公路交通管理，在重要敏感点附近路段设置禁鸣标志；结合当地生态建设规划，加强拟建公路工程征地范围内可绿化地段的绿化工作。

（四）按照“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 原则处置固体废物。运输过程中不得沿途丢弃、遗撒固体废物；减少物料堆存；对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加强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对施工场地及时平整，彻底清场；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回填，不可利用部分与工程弃渣一同运往弃渣场；施工工程中产生的弃方全部回填入临近取土场，高出地面部分全部进行植被恢复；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附近的垃圾处理场处理。运营期养护工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附近垃圾处理厂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五）减轻对植被破坏和对动物的影响。施工前将路基、取弃土场、拌合场、预制厂占地范围内的地表层土壤先行剥离，单独堆存，封场恢复植被时作为覆土；在取、弃土场、施工场地上游修筑水平沟，拦蓄坡面径流，防止洪水进入场地内;在保护区范围内不得设置取弃土场、施工营地、拌合站、预制场；取弃土场、施工场地使用完毕时，及时平整场地，依据“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进行植被恢复；临时用地范围不得随意扩大，限制人为活动范围；车辆必须沿固定路线行驶，不得随意碾压草地。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便道及时进行生态恢复；按设计要求设置涵洞，方便野生动物及家畜通行；公路绿化工程设计与主体工程设计同步，做好公路绿化、美化设计，结合沿线地形、地貌等地理环境条件，种植各种适宜的植物。
（六）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防范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拟建工程跨德勒布尔根郭勒河和敦德呼舒冈干河，车辆运输过程中存在运输风险。加强对公路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管理和防范；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管理，制定危险品交通事故应急预案；在沿线大中桥桥头分别设置危险品车辆限速标志和警示牌，标明报警电话；桥梁设纵向引流排水系统与事故收集池连接，桥面径流不直接进入水体。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五、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东乌珠穆沁旗分局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建设单位同时要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2020年5月26日

   抄送：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东乌珠穆沁旗分局、 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